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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海岸工程建设项

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和《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管理办法》，规范近岸海域生态环

境质量监测，保护生态环境，保证全国近岸海域环境监测的科学性、准确性、系统性、可

比性和代表性，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首次发布于 2008 年，原标准起草单位为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和浙江省舟山海洋

生态环境监测站。本次为第一次修订。修订后标准由下列十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 总则

第二部分 数据处理与信息管理

第三部分 近岸海域水质监测

第四部分 近岸海域沉积物监测

第五部分 近岸海域生物质量监测

第六部分 近岸海域生物监测

第七部分 入海河流监测

第八部分 直排海污染源及对近岸海域水环境影响监测

第九部分 近岸海域应急与专题监测

第十部分 评价及报告

本标准作为修订后标准的第九部分，针对近岸海域突发环境事件监测和专题监测的方

案和预案制定与修订、样品采集、分析和质量控制等工作，主要修订以下几方面内容：

——增加了绿潮的定义和相关内容；

——增加了应急预案编制与方案修订，完善了监测方法选用、应急监测频次调整要求；

——取消了科研监测相关内容和生境损耗定义等。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近岸海域环境监测规范》（HJ 442-2008）废止。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浙江省舟山海洋生态环境监测站、天津市生态

环境监测中心、辽宁省大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 2020 年 12 月 16 日批准。

本标准自2021年03月01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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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岸海域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第九部分 近岸海域应急与专题监测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近岸海域突发环境事件和专题监测的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近岸海域突发环境事件监测和专题监测的方案和预案制定与修订、样品

采集、分析和质量控制等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未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

本标准。

GB 3097 海水水质标准

GB/T 12763.2 海洋调查规范 第 2 部分 海洋水文观测

GB/T 12763.3 海洋调查规范 第 3部分 海洋气象观测

GB/T 17826 海洋生物分类代码

HJ/T 82 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

HJ 442.1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第一部分 总则

HJ 442.3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第三部分 近岸海域水质监测

HJ 442.4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第四部分 近岸海域沉积物监测

HJ 442.5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第五部分 近岸海域生物质量监测

HJ 442.6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第六部分 近岸海域生物监测

HJ 442.7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第七部分 入海河流监测

HJ 442.8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第八部分 直排海污染源及对近岸海域水环境

影响监测

HJ 589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

HJ 730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

HY/T 069 赤潮监测技术规程

HY/T 095 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赤潮 red tide

海洋中的一些微藻、原生动物或细菌在一定环境条件下暴发性增殖或聚集达到某一水

http://www.so.com/link?m=aLFvQPxIqKCJVkFyvtp%2BGzYutwt8EIl5wn42z9htBkmaSRlL2eLH4NXtVeHJ7e25cRbxyQ7aaGCAMr8Q2ZiGvqrnuSYl1Mm%2BNsCWL7NnNKyXqYA1ACpxrYeIpLI8%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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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引起水体变色或对海洋中其他生物产生危害的一种生态异常现象。赤潮具有多种颜色。

3.2

赤潮生物 red-tide organisms

能够大量繁殖并引发赤潮的生物称之为赤潮生物。赤潮生物包括浮游生物、原生动物

和细菌等，其中有害赤潮生物以甲藻类居多，其次为硅藻、蓝藻、金藻、隐藻和原生动物

等。

3.3

赤潮毒素 harmful algal bloom（HAB）toxins

有毒赤潮生物产生的天然有机化合物。危害性较大的毒素包括麻痹性贝毒（PSP）、腹

泻性贝毒（DSP）、神经性贝毒（NSP）、西加鱼毒素（CFP）、失忆性贝毒（ASP）和蓝细

菌毒素（蓝藻毒素，CTP）等。

3.4

赤潮跟踪监测 tracking monitoring

对已形成的赤潮全过程的跟踪、取样、分析工作，目的是了解赤潮生物的发生、发展

和飘移情况以及赤潮毒素的分布与变化状况。

3.5

大型海藻 marine macroalgae

肉眼可见的、绝大多数是多细胞的丝状体、膜状体、管状体或叶状体植物，主要分为

红藻、蓝藻、绿藻和褐藻 4大门类。

3.6

绿潮 green tide

海洋中一些大型海藻（如浒苔）在一定环境条件下漂浮增殖或聚集达到某一水平，导

致海洋生态环境异常的一种现象。

4 近岸海域应急监测

4.1 应急监测预案

为做好近岸海域环境应急监测工作，相关监测机构应将近岸海域环境应急监测准备工

作纳入到环境应急监测预案中，根据所负责区域近岸海域监测和可能发生事故的类型特点，

做好及时调动人员、仪器设备和监测保障的准备。对负责区域较大的监测机构，在编制预

案时，应考虑区域内其他监测机构共同参加应急监测的整体计划。当发生近岸海域突发环

境事件时，按照预案组织开展应急监测工作。

4.2 应急监测方案基本要求

4.2.1 方案编制与修订

当发生事故时，根据海洋污染事故应急监测特点，按照 HJ 442.1 相关要求，并参照

HJ 589，编制具体应急事故的监测方案；根据事故发展和处置进程，对监测方案进行适时

修订，直至事故应急状态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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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点位布设原则

近岸海域应急监测点位根据污染事故类型、区域特点、污染的影响程度及范围，按 HJ

730 相关规定，在应急事故污染排放位置布设应急事故源监测点位，在海流上游方向设置

对照监测点位、选取日常监测环境质量监测点位、近岸海域功能区监测点位、海洋功能区

监测点位、海水浴场监测点位设立应急监测点位；根据事故发生区域的特点、水文、气象

及已选监测点位分布，确定增设应急监测点位，选择的应急监测点位均作为污染影响程度

监测点位，事故恢复监测点位根据实际情况在应急监测点位选取，其中未受到污染的监测

点位不作为事故恢复监测点位。

对影响范围大的污染事故，根据应急事故处置和评估影响需要，在上述点位选取的基

础上，结合已选取监测点位，按照 2 km×2 km 至 10 km×10 km 方式进行网格化布点。必

要时，根据事故发展和处置进程，增加污染影响程度监测点位等。

4.2.3 应急监测类型、因子和频次确定的原则

应急监测常见的类型包括赤潮、大型海藻、溢油、危险化学品泄漏等。

应急监测的因子和频次依据不同应急监测的类型、事发环境区域功能、事故发生地的

实际污染情况、地理条件等，力求以最少的监测因子和最低的采样频次，取得最有代表性

的样品，以满足反映环境污染程度、受影响程度及受影响范围的要求，并保证切实可行。

其中：

a） 应急监测因子：原则上根据污染事故的类型、污染因子、影响范围和影响时间等

确定，包括主要污染因子或反映应急事件污染或影响环境的特征的因子；

b） 应急监测频次：监测频次以事发时间为起点，先密后疏为原则，并根据污染事故

的类型、影响范围、影响时间、气象和海况条件进行确定和适时调整。

4.3 赤潮和大型海藻应急监测

4.3.1 赤潮和大型海藻应急调查与监测准备

在日常工作中，收集整理该海域有关的生态环境、地理位置、社会经济、有关生物和

化学要素方面的监测与研究数据及资料，总结所负责监测区域赤潮和大型海藻绿潮发生情

况，归纳发生赤潮和绿潮的藻类种类等。

接到赤潮和大型海藻绿潮发生信息后，应立即组织开展现场调查工作，结合收集整理

该海域有关资料，利用遥感监测、种类鉴定、样品分析、漂移路径预测等手段和技术，查

明赤潮和大型海藻影响范围、密度、漂移过程等；同时做好开展理化、生物等指标的测试

准备。

4.3.2 赤潮和大型海藻监测项目和监测因子

赤潮和大型海藻应急监测因子，按照 HY/T 069 相关规定、赤潮和大型海藻发生的具

体情况，主要包括大型海藻的生物学要素和种类、感官指标、影响范围与分布、气象和水

文、水化学要素等，根据情况选测毒素项目。包括：

a） 生物学要素：浮游植物种类和数量、浮游动物种类及数量、叶绿素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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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观测项目：赤潮位置与范围、可视性采样、色、味、嗅及漂浮物；

c） 水文气象要素：水深、海流流速、流向、日照、风速、风向、气温、气压、天气

现象、雨量、水温、透明度；

d） 水化学要素：必测项目 pH、盐度、溶解氧、活性磷酸盐、活性硅酸盐、无机氮（硝

酸盐氮、亚硝酸盐氮、氨氮），选测项目为悬浮物和化学需氧量；

e） 其他选测项目：麻痹性贝毒（PSP）、腹泻性贝毒（DSP）、神经性贝毒（NSP）、

记忆缺失性贝毒（ASP）、西加鱼毒素（CFP）、底泥孢囊、底栖微藻种类及数量、

底栖生物种类及数量、异养细菌总数、铁、锰、VB1、VB12。

大型海藻样品主要进行定性监测，按照 GB/T 17826 将大型海藻鉴定到种。结合实际

能力，应釆用或委托有能力的相关机构应用卫星遥感等监测技术对大型海藻灾害的发生面

积、漂移状况等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监测。

4.3.3 监测频次

赤潮或大型海藻应急监测频次根据发生范围及影响区域确定。一般进行连续跟踪监测，

每天采样 1 次，必要时且气象和海况条件允许情况下可增加为每天 2次，直至消亡；在赤

潮、大型海藻发生期较长或者发生面积较大时，可适当延长间隔时间，但一般不少于 2 天

1次。

4.4 溢油应急监测

4.4.1 溢油事故调查与监测准备

在日常工作中，应开展收集整理该海域有关的生态环境、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和原始

有关监测数据等资料，组织对可能发生溢油事故的固定和流动的风险源及相关信息的调查。

接到溢油事故发生信息后，应立即组织开展现场调查工作，结合遥感监测、溢油鉴别、

样品分析以及溢油漂移路径预测等手段或技术，查明溢油源、溢油量、溢油扩散及过程等；

同时做好开展理化、生物等指标的监测准备。

溢油事故监测主要包括溢油源确定、溢油动态监视、应急措施效果、公众调查等，参

考 HY/T 095 相应规定进行。

4.4.2 监测项目和监测因子

溢油应急监测项目或监测因子根据实际条件确定，包括：

a） 遥感监测：采用卫星遥感或航空遥感，快速界定溢油发生区域、范围，测算溢油

污染面积；根据现场监测、遥感技术、溢油漂移数值模拟技术等估算溢油量的大

小；

b） 水文气象要素：包括水深、海流流速、流向、风速、风向、水温、透明度、水色、

潮汐，有条件时，与必测项目同时测定；

c） 水化学要素：必测项目包括石油类，选测项目包括多环芳烃（PAHs）、溢油种类、

苯系物、挥发酚、硫化物、pH、盐度、溶解氧、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和悬浮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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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生物学要素：为选测项目，包括浮游植物种类和数量、浮游动物种类及数量、大

型底栖生物、潮间带生物、微生物、游泳生物、珍稀濒危生物；

e） 沉积物要素：必测项目为石油类，选测项目包括有机碳、氧化还原电位、硫化物、

多环芳烃、苯系物。

4.4.3 监测频次

监测频次应在溢油事故发生后及时开展 1 次调查监测；根据调查情况结合受影响海域

的面积范围、损害程度、气象和海况条件等定期进行跟踪监测，开展跟踪监测时的频次一

般为每天监测 1次，必要时且气象和海况条件允许情况下可增加为每天 2次。

4.5 危险化学品泄漏应急监测

4.5.1 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调查与监测准备

组织开展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风险源调查，主要包括危险化学品可能泄露源调查、危

险化学品成分鉴别及危害程度分析、地理环境调查、资料收集、事故后应急措施和控制情

况调查及公众调查。

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发生后，应立即开展现场调查工作，确定具体危险化学品泄漏源

和泄漏物质，进行必要的泄漏危险化学品和可能衍生物质的种类鉴别，了解事发海域的环

境状况、地理位置、潮流、风速和风向等，查明危险化学品迁移扩散过程，同时做好开展

各项指标的监测准备。

对已知化学物质的污染事故，应根据涉及的化合物及其可能反应衍生的产物确定特征

污染物。对未知化学物质泄漏的污染事故，按以下方式确定特征污染物：

a） 根据污染事故现场的一些特征，如气味、挥发性、遇水的反应特性、颜色及对周

围环境的影响，初步确定主要污染物和监测项目；

b） 如发生人员中毒时，根据人员中毒反应的特殊症状，初步确定主要污染物；

c） 通过现场采样快速检测方法分析，初步确定主要污染物，包括采集有代表性的污

染源样品，利用试纸、快速检测方法或仪器等现场快速分析手段；

d） 在 a、b、c的基础上，通过采集有代表性的污染源样品，送实验室定性分析后，

确定主要污染物。

4.5.2 监测项目和因子

危险化学品泄漏应急监测包括水文气象、生物要素、水化学要素和沉积物要素监测，

监测项目或监测因子包括：

a） 水文气象要素：水深、海流流速、流向、风速、风向、水温、透明度、水色和潮

汐；

b） 生物学要素：为选测项目，包括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大型底栖生物、潮间带生

物、微生物、游泳生物、珍稀濒危生物和国家保护动物等；

c） 水化学要素：pH、盐度、溶解氧、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悬浮物、石油类、

挥发酚、硫化物、泄漏危险化学物质及可能衍生的物质，同时考虑该污染物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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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可能发生的反应及衍生成的其它有毒有害物质；

d） 沉积物要素：油类、有机碳、氧化还原电位、硫化物、泄漏危险化学物质，同时

考虑该污染物在环境中可能发生的反应及衍生成的其它有毒有害物质。

4.5.3 监测频次

事故发生时，监测频次为每天 1次，必要时且气象和海况条件允许时可适当加为每天

2次；摸清污染物变化规律后，在考虑危险化学品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规律及衰减周期情

况下，可减少采样频次为 2天 1次，直至事件应急状态结束。

4.6 样品采集、分析和质量控制

a） 对于应急监测的设备配备、人员防护等具体要求，结合海上实际情况，参照 HJ 589

相应部分要求执行；

b） 采样、分析和质量控制涉及近岸海域水质、沉积物、生物和生物质量监测的按 HJ

442.1、HJ 442.3～6相关规定执行；涉及入海河流水质监测和直排海污染源监测

的还应按 HJ 442.7 和 HJ 442.8 相关规定执行；

c） 可以实施遥感监测或可委托开展遥感监测的，还应采用遥感监测技术；

d） 对含有剧毒或大量有毒、有害化合物的样品，特别是污染源样品，应做无害化处

理或送有相应资质的处理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

5 近岸海域专题监测

5.1 环境功能区环境质量监测

5.1.1 监测方案制定和执行

a） 环境功能区监测方案的制定依据 HJ 442.1 的相关要求执行，根据任务下达主管部

门或委托方的监测方案并结合 HJ/T 82 制定详细的监测实施方案，包括监测范围

和点位、监测因子、样品采集、样品分析和质量控制等内容；

b） 水质监测因子原则上选择影响海域的主要污染因子为必测项目，通常包括 pH、溶

解氧、无机氮（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和氨氮）、活性磷酸盐、化学需氧量、石油

类和重金属等，GB 3097 中的其他项目和临近污染源排放的特征污染项目根据条

件和必要性为选测项目，沉积物、生物质量和生物根据污染状况和管理需求选择

测定项目；

c） 监测范围和点位布设参照 HJ 730要求，保证每个功能区均有代表其环境质量状况

的监测点位，内部有污染源的环境功能区至少有 1个点位布设在排污口混合区的

外边界上，面积小于 5 km2的功能区可与邻近功能区共同布设一个代表性的监测

点位或采用临近的环境质量监测点位代表该区域的环境质量状况，面积在 5 km2

以上的应至少在中心位置布设 1个监测点位，面积较大的根据海域的环境状况和

自然特征增设监测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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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样品采集、分析和质量控制

样品的采集、分析和质量控制根据监测的要素和项目，按照 HJ 442.1、HJ 442.3～6的

要求执行。

5.2 重大涉海工程环境影响监测

5.2.1 监测方案制定

依据 HJ 442.1 的相关要求和相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制定详细的重大涉海工程环

境影响监测实施方案。包括监测范围和点位、监测因子、样品采集、样品分析和质量控制

等内容。

监测内容包括水质、沉积物质量、海洋生物、潮间带生态和生物质量。重点监测对象

为海洋生物，尤其是对重要生物资源的栖息地、产卵繁殖场所的海洋生物影响监测。监测

因子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和任务下达主管部门或委托方的监测方案的要求执行。在

大型海岸和海洋工程开始施工前应进行环境质量本底调查。工程施工期间及建成后，根据

工程对海域的可能影响大小及海域环境功能区和环境敏感程度开展 1～3次/年的监测，涉

海工程施工或生产的特殊情况应及时进行临时跟踪监测。

5.2.2 监测范围和点位

点位布设参照 HJ 730 相关规定并结合已有各类监测点位设定；同时考虑延续性和监测

范围内的敏感区，敏感区包括红树林、珊瑚区、产卵区、繁殖区、索饵区、洄游区等；敏

感区应适当增加监测点位数。

a） 水质：根据工程施工作业方式及工程使用功能，设置 3～5个断面，以建设项目所

处海域中心为主断面，在主断面两侧各设 1～2 个断面；每个断面设点位不少于 3

个；点位的间距，应遵循由内向外由密到疏的原则；

b） 沉积物质量和海洋生物：可在每个水质断面中选取 1～3个点位；

c） 潮间带生态：在工程附近区域布设 1～2个潮间带生态监测断面，同时设 1个对照

断面；若沿岸有重要功能的湿地，应布设断面；

d） 对涉及入海河流和直排海污染源的，应综合考虑工程和原有陆域污染状况，利用

原有入海河流资料和对未来设置的直排海污染源排口布设监测点位。

5.2.3 样品采集、分析和质量控制

a） 样品的采集、分析和质量控制按照 HJ 442.1、HJ 442.3～6 的相关要求执行；

b） 涉及入海河流和直排海污染源监测的样品采集、分析和质量控制还应按照 HJ

442.7 和 HJ 442.8 相关要求执行。

5.3 赤潮多发区环境监测

5.3.1 过程、位置、范围、判定及对策

赤潮事件发生过程、位置、范围及赤潮的判定，按照 HY/T 069 相关规定，根据藻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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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或海水颜色水域的面积确定赤潮是否发生，采用卫星遥感、航空遥感、船舶 GPS 定位

等方法界定边缘范围及坐标。

发现赤潮后，按照 4.3 相关要求开展跟踪监测。

5.3.2 监测方式、范围和点位

a） 在赤潮多发期对赤潮多发区和重点养殖区进行定期监测，对已确认赤潮发生的区

域，按 4.3 进行应急监测；

b） 监测范围一般为赤潮多发区、重要海产增养殖区以及其它敏感区域，点位布设要

求按 4.2.2相关规定确定。

5.3.3 监测时间与频率

a） 监测时间应根据赤潮发生的历史资料及实际赤潮发生时间来确定；

b） 巡视性监测原则上每 7天进行一次，在赤潮发生的高危期每 3天进行一次，在养

殖区域的赤潮高危期应每天进行一次监测。

5.3.4 监测因子

监测因子根据 HY/T 069 相关规定，并参照 4.3.2 确定。

5.3.5 样品采集、分析和质量控制

a） 水文气象参数在能够收集获得时，按照收集方式处理；必须测定时，参照 GB/T

12763.2～3相关规定执行；

b） 水质、海洋生物样品采集分析按照 HJ 442.1、HJ 442.3 和 HJ 442.6 相关规定执行。

5.4 潮间带监测

5.4.1 监测范围和点位

潮间带监测点位布设参照 HJ 730 要求，在辖区内自然岸线选择有代表性的潮间带，沿

岸线垂线方向设置至少 1个监测断面。参照当地的潮汐类型划分潮带，在高潮带布设 2个

点位、中潮带布设 3个点位、低潮带布设 1～2个点位，选择监测的潮间带应尽量避开人类

活动影响。

5.4.2 监测时间与频率

开展潮间带生态监测前，应进行背景调查，综合调查拟监测春、夏、秋、冬四季潮间

带生态背景情况。根据调查结果，选定 1 或 2 个季节进行例行监测，监测时间应在调查月

的大潮汛期间进行。

5.4.3 监测因子

监测内容包括潮间带生物、沉积物质量和水质。监测一般考虑的项目包括：

a） 必测项目

1） 潮间带生物：种类、群落结构、生物量及栖息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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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沉积物质量：有机碳、石油类、硫化物和沉积物类型；

3） 水质：水温、pH、盐度、溶解氧、石油类、营养盐和重金属等。

b） 选测项目

1） 沉积物质量：总汞、镉、铅、砷、氧化还原电位；

2） 水质：化学需氧量和悬浮物质。

5.4.4 样品采集、分析和质量控制

样品采集、分析和质量控制按照 HJ 442.1、HJ 442.3～6的相关规定执行。

5.5 海滨浴场水质监测

5.5.1 站位布设

监测点位布设参照HJ 730相关规定，对浴场宽度250 m以下的，在人群活动集中区沿向

海垂线方向布设1个监测断面，250 m～500 m之间的，布设2个监测断面；在500 m以上的，

布设3个监测断面；海滨浴场向海延伸距离在1 km以下的，在人群活动集中区域设1个监测

点位；距离在1 km以上的，设2～3个监测点位；不规则岸线适当优化监测断面和点位。

5.5.2 监测项目

原则上选择对沐浴人群健康有直接影响的水质指标作为海滨浴场水质监测项目。

a） 必测项目：水温、pH、石油类、粪大肠菌群及漂浮物质；

b） 选测项目：根据海滨浴场所处海域水质总体状况及海滨浴场附近入海污染物排放

情况，选取对沐浴人群身体健康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污染物作为选测项目。

5.5.3 监测时间与频次

监测时间一般为在每年 6～9月之间（南方 6～9 月，北方 7～9 月），每周监测 1 次，

根据气象条件及浴场情况，可适当延长或缩短监测时间和频次。

5.5.4 样品采集、分析与质量控制

样品原则上采集高平潮时表层样。

采样准备、样品保存与运输、样品交接、分析及质量控制等要求按照 HJ 442.1 和 HJ

442.3 相关规定执行。


	前  言
	1  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赤潮  red tide
	3.2
	赤潮生物  red-tide organisms
	3.3
	赤潮毒素  harmful algal bloom（HAB）toxins
	3.4
	赤潮跟踪监测  tracking monitoring
	3.5
	大型海藻  marine macroalgae
	3.6
	绿潮  green tide

	4  近岸海域应急监测
	4.1 应急监测预案
	4.2 应急监测方案基本要求
	4.2.1 方案编制与修订
	4.2.2  点位布设原则
	4.2.3 应急监测类型、因子和频次确定的原则

	4.3  赤潮和大型海藻应急监测
	4.3.1  赤潮和大型海藻应急调查与监测准备
	4.3.2  赤潮和大型海藻监测项目和监测因子
	4.3.3  监测频次

	4.4  溢油应急监测
	4.4.1  溢油事故调查与监测准备
	4.4.2  监测项目和监测因子
	4.4.3  监测频次

	4.5  危险化学品泄漏应急监测
	4.5.1  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调查与监测准备
	4.5.2  监测项目和因子
	4.5.3  监测频次

	4.6  样品采集、分析和质量控制

	5  近岸海域专题监测
	5.1  环境功能区环境质量监测
	5.1.1  监测方案制定和执行
	5.1.2  样品采集、分析和质量控制

	5.2  重大涉海工程环境影响监测
	5.2.1  监测方案制定
	5.2.2  监测范围和点位
	5.2.3  样品采集、分析和质量控制

	5.3  赤潮多发区环境监测
	5.3.1  过程、位置、范围、判定及对策
	5.3.2  监测方式、范围和点位
	5.3.3  监测时间与频率
	5.3.4  监测因子
	5.3.5  样品采集、分析和质量控制

	5.4  潮间带监测
	5.4.1  监测范围和点位
	5.4.2  监测时间与频率
	5.4.3  监测因子
	5.4.4  样品采集、分析和质量控制

	5.5  海滨浴场水质监测
	5.5.1  站位布设
	5.5.2  监测项目
	5.5.3  监测时间与频次
	5.5.4  样品采集、分析与质量控制



